
南華大學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四次行政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9 年 11 月 09（星期一）下午 3:00 

貳、 開會地點：成均館三樓會議室 

參、 出席人員：如開會通知單 

肆、 主席：林聰明校長 

伍、主席致詞：                                   紀錄：陳世枚 

  一、恭喜終身學院獲 TTQS 銀牌獎，全院人員辛苦了。 

  二、10 月 7日中華民國品質學會頒授本校三星獎，由研發長代表分享，感謝

大家全方位的準備。 

  三、10 月 19 日將蒙總統召見，獲頒環保金質獎。 

  四、11 月 6日前後因學校性平的案子，媒體大肆報導，正好遇上長榮事件的

餘波，新聞媒體以警察吃案的角度報導，還好學務處及主秘處理得宜，

已慢慢平息。此案目前已成立調查小組，靜待調查結果，再進行後續相

關作為。 

 

 

陸、 上次會議(109 年 10 月 19 日)決議事項： 

序號 上次會議提案及決議 執行情形 

1 
通過「南華大學交通安全教育委員

會組織要點」修正案。 

學務處學生輔導中心： 

已於109年11月4日公告於軍訓室網頁。 

2 
通過「南華大學校務會議規則」修

正案。 

秘書室：  

擬提送109學年度第一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討

論。 

3 

通過「因應五年一貫政策，變更進

修學士班五年一貫生收費計算方

式」 

會計室： 

已修正學雜費標準表，並告知相關系所。 

決議：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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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國際及兩岸學院 

  案由：110 年教育部學海系列簡章修正，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109年8月20日「教育部鼓勵國內大專校院選送學生出國研修或國外專業實
習補助要點修正規定」及執行現況進行修訂。 

二、 依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個別區分在校成績標準，以期能鼓勵更多學生申請出
國研修： 

1. 學海飛颺：學士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5分(含)以上或全班排名前30％，且
操行80分以上；碩博士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5分(含)以上；轉學生及新生
尚未有本校成績者不得報名。 

2. 學海惜珠：學士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或全班排名前50％，且
操行80分以上；碩博士班學生在校成績總平均70分(含)以上；轉學生及新生
尚未有本校成績者不得報名。 

三、 就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的甄選審查方式與原則，個別列出審查參酌項目。 
四、 修訂部分條文，改以較明確的方式敘述。 

五、 簡章修訂已經109年9月21日南華大學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學海系列審查

會議通過，會議紀錄如附件一。 

六、 110年度「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獎學金甄選申請簡章如附件二及110年

度「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計畫甄選簡章如附件二。 

擬辦： 

一、 此次申請計畫將於110年3月向教育部提出，執行期間最晚須於111年10月31

日前出國。學海飛颺或學海惜珠學生需赴海外進行學分研修，學海惜珠申請

者須具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相關補助資格。請各系所鼓勵學

生提出申請。 

二、 學海築夢與新南向學海築夢需赴海外學校或機構進行實習，計劃案申請須具

備合作意向書、同意函或是備忘錄等文件，需提早洽談，請各系所鼓勵專任

教師提出申請，校長指示每系至少提一案。 

三、 校內申請時程： 

1、110年3月1日以前：提交計劃書至產職處。 

2、110年3月5日以前：請提交計畫案之師長，通知國際學院建立學海線上系統

帳號。 

3、110年3月15日以前：完成線上填寫，並將修正後的計畫書電子檔寄至國際

學院。 

四、擬將相關訊息及參考資料寄全校教師，信件內容如附件四。 

決議： 

一、 「110 年度『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獎學金甄選申請簡章」第九條第 2

項第(1)款修正為：出國留學期間須在本校繳交全額學雜費並完成註冊（延畢

生亦需繳交全額學雜費），請依各學年度「新生入學獎助學金辦法」與本校學

務處生活事務組確認需繳交之註冊費用。 

二、 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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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採購作業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因應獎補助經費訪視委員意見及現行請採購作業現況，修正條文第十二條內

容修改簽核程序，免除中間程序由採購單位直接送請該級距最高層級核定，

以縮短簽核流程，提升採購效率。 

二、 因條文不多，刪除章名，直接以各法條列示。 

三、 條文修正對照表及修訂稿如附件(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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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訂定「南華大學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要點」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9 年 7 月 21 日臺教學(五)字第 1090097594E 號修正發布之「校園

霸凌防制準則」訂定本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要點，如附件。 

二、 原「南華大學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作廢。 

三、 草案如附件。(略) 

       

       決議：請學務處重新通盤檢視修正，再於下次行政會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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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由：修訂「南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境外生與本國生認知文化差異，經查歷年境外專班教學意見之平均值普遍偏

低，建議修正第二點第二款為「上一學年度所教授科目，其教學意見調查評量

分數均高於 4.0；但境外專班全英語課程不得低於3.8。」 

   二、為使優良教師評選指標更加具體明確，建議修正第二點第四款為「上一學年度

所教授科目實施線上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含試辦)，執行教育部或本校教學

實踐、改進計畫，指導學生獲得校外競賽得獎、論文發表或獲得科技部大專生

研究計畫者，或有其他教材或教學明確優秀事蹟。」 

        三、條文修訂對照表及修訂稿如附件(略)。 

     

     決議： 

一、 第一點修正為：南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獎勵本校教學優

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領域的優良表現與貢獻，特訂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

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第二點(二)修正為：上一學年度所教授科目，其教學意見調查評量分數均高於 

4.0；但境外專班全英語課程不得低於 3.8 為原則。 

三、 第二點(四)修正為：上一學年度教學精進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者：1.所教授科目

「實施線上同步及非同步遠距教學(試辦)；2.執行教育部或本校教學實踐、改

進計畫；3.指導學生獲得校外競賽得獎、論文發表或獲得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

畫；4.有其他教材或教學明確優良事蹟。 

四、 修正後通過。 

  



玖、臨時動議： 

壹拾、主席結論： 

一、 教務處請隨時更新碩士班報名情形到主管群組，請各系所主任留心各系

招生情形。 

二、 教務處對學生註冊、就學及招生的穩定力要特別留意。 

三、 今年的成年禮到佛光山舉行，為第一次試辦，具有重大意義，請大家配

合。 

四、 九品大道先施作臨時照明，增加校園安全。 

五、 本校及彰雲嘉大學校院聯盟與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11月 19 日於台北舉行

「大學校務發展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之連結」經驗分享，請各位

老師踴躍上網報名參加。 

六、 大家可以多宣導經濟不利的輔導措施，幫助學生。 

七、 請各位老師多參加台中場及台南場的縣市高中職座談會活動。 

八、 深耕計畫中的KPI有關於參與國際計畫或國際交流的學生數量,有些系還

需努力。 

九、 請洪館長研究一下刷卡入圖書館的優缺點，比較分析可行性。 

十、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有老師未參加的系所請再協調。 

 

壹拾壹、散會(17：17) 

 


